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定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李昱恆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聲請人即被告鄭定緯及其辯護人所提出之刑事

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狀所載（見本院卷第71-74頁）。

二、按國民法官法於民國109年8月12日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

生效施行，其立法目的在於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

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

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1

條定有明文。又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

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

難完成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

當。法院為第1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

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

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3項定有明文。從而國民參

與審判之立法目的，雖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

賴，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然因國民法官係自

一般國民中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過重之負擔，故若案

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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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

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及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

之意見後，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得排除行國民參與

審判之程序。再者，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

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

項，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

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

述及辯護人預定證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

果。四、預定調查證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

五、排定審理計畫之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

案或參考與本案類似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

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

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

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

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上開規範之立法目的，乃在於國民法官法之制定，

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無論在事實之認定、

法律構成要件之涵攝或量刑，國民均可一同參與，使判決結

果能夠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也使司法審判更具有透明

性。但在部分繁雜案件中，由於案件牽涉之事實、證據過於

龐雜，或是涉及之專業知識過於艱深，難以期待國民法官可

以在審判程序中，對事實、證據以及牽涉之專業知識加以掌

握與理解，導致後續之裁判結果反而無法反應國民法官與職

業法官經過詳盡討論後所得出足以反應國民法律感情之判決

結果，無法達成國民法官法立法目的，甚至可能因為審判程

序過於漫長，課予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過多之負擔。因

此在前述情況下，法院認為不行本案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

可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

三、經查：

　㈠本案依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告涉犯刑法第271

條第1項之殺人罪，然被告對於本案行為之主觀犯意究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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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不確定故意抑或是傷害致人於死之故意，以及行為之情

節、手段、被告所為是否該當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及後續

被告是否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等情均有爭執，涉及行

為、主觀犯意及認定及正當防衛、刑法第62條法律規範之適

用等爭點，足認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

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

　㈡再者，本案被告及辯護人爭執卷內檢察官所提出證人張振

賞、羅鈞耀、潘念祖、潘宏銘、邱偉祥、江國豪、曾家鈞等

7人於警詢及偵查中經具結證述之證據能力，依檢察官所提

出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㈢之意旨，檢察官就罪責部分之證

據調查提示書證部分所需時間即達119分鐘，又聲請傳喚證

人張振賞、羅鈞耀、潘念祖、潘宏銘、邱偉祥、江國豪、曾

家鈞等7人，時間共計需高達120分鐘，此乃僅限檢察官主詰

問部分，尚未包括被告及辯護人後續反詰問、覆主詰問、覆

反詰問所需時間，後續檢察官亦聲請訊問被告至少30分鐘，

就罪責部分之調查已需時甚久；而就科刑部分之證據調查，

單就檢察官聲請部分即需時30分鐘以上，若加計被告、辯護

人就罪責、訊問被告及科刑部分之調查，顯然需時甚久方足

以進行，且尚不包含前階段之開審陳述時間、國民法官法庭

可能詢問證人或被告之時間、國民法官請求釋疑時間、評議

所需時間，及倘被告不能理解詢問人之問題而需要另多花解

釋的時間等；本案已至少需詰問多達7名證人，該等證人間

之證述在短時間內須全盤掌握與釐清實有難度，更足以造成

混淆，是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要釐清之爭點、傳喚之證人

均甚多已可預期。參以國民法官來自各行各業，亦需參與家

庭生活或社交活動，難以期待得以耗費大量時間於參與審判

事務上，其等之時間顯然有限，亦欠缺法律專業訓練能力及

訴訟經驗之累積，難期其等能在短時間內消化大量上開公訴

人及辯護人所提之證據，而難以期待國民法官能在短時間內

研讀卷證資料、分析比較供述內容之相同或相異點，並正確

對被告為有利或不利之判斷而做出適應且相切之正確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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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國民法官法之規定參與刑事審判

程序之前提，必須是檢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法庭作為需能使國

民法官易於理解，即應達到「目視耳聞，即知其意」之程

度，才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達到「合審合判」之目標；

惟若案件繁雜、證人人數眾多，或聲請調查之證據過於繁

複，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而有難以做出正確與公正

判斷之虞，進而導致於評議時，國民法官因上情而無法對被

告是否有罪及若認定有罪時之論罪科刑做出妥適決定，更有

因之而聽由職業法官主導評議過程與結果之慮，此將有違國

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

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

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精神。且行國民參

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此觀國民法官法第68條所定

「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即明。本

案證據調查程序、交互詰問程序所需時間甚長，且於審理期

日如何使未具備法律專業知識之國民法官在眾多證人間證述

進行分析比較及可信度之取捨亦有難度，遑論要進行有效率

之集中審理，亦屬一大難題，在此基礎下更難期做出公平與

正確的決定，以致於有違國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立法精神

之虞。

　㈣法院為本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

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

定有明文。就本案是否進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乙事，檢察官

對此表示無意見，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

與訴訟參與代理人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不行國民參

與審理判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63頁）；又本案被告業與

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1份附卷足

參（見本院卷第151-152頁），被告亦委由家屬依約給付告

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損害賠償金額完畢，有刑事陳報狀

暨匯款單據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5-177頁），參以告

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之和解內容包括本案（113年度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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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訴字第1號）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足認不行國民

參與審判程序係被告、辯護人、告訴人2人及告訴代理人之

共識。

四、綜上所述，本院經被告及辯護人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之意

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2人、訴訟參與代理人之意

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

事人間共識與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

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

3款、第5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王子謙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蘇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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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定緯






指定辯護人  李昱恆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聲請人即被告鄭定緯及其辯護人所提出之刑事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狀所載（見本院卷第71-74頁）。
二、按國民法官法於民國109年8月12日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其立法目的在於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法院為第1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3項定有明文。從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雖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然因國民法官係自一般國民中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過重之負擔，故若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者，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及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再者，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護人預定證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預定調查證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審理計畫之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案或參考與本案類似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規範之立法目的，乃在於國民法官法之制定，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無論在事實之認定、法律構成要件之涵攝或量刑，國民均可一同參與，使判決結果能夠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也使司法審判更具有透明性。但在部分繁雜案件中，由於案件牽涉之事實、證據過於龐雜，或是涉及之專業知識過於艱深，難以期待國民法官可以在審判程序中，對事實、證據以及牽涉之專業知識加以掌握與理解，導致後續之裁判結果反而無法反應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經過詳盡討論後所得出足以反應國民法律感情之判決結果，無法達成國民法官法立法目的，甚至可能因為審判程序過於漫長，課予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過多之負擔。因此在前述情況下，法院認為不行本案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可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
三、經查：
　㈠本案依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然被告對於本案行為之主觀犯意究為殺人之不確定故意抑或是傷害致人於死之故意，以及行為之情節、手段、被告所為是否該當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及後續被告是否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等情均有爭執，涉及行為、主觀犯意及認定及正當防衛、刑法第62條法律規範之適用等爭點，足認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
　㈡再者，本案被告及辯護人爭執卷內檢察官所提出證人張振賞、羅鈞耀、潘念祖、潘宏銘、邱偉祥、江國豪、曾家鈞等7人於警詢及偵查中經具結證述之證據能力，依檢察官所提出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㈢之意旨，檢察官就罪責部分之證據調查提示書證部分所需時間即達119分鐘，又聲請傳喚證人張振賞、羅鈞耀、潘念祖、潘宏銘、邱偉祥、江國豪、曾家鈞等7人，時間共計需高達120分鐘，此乃僅限檢察官主詰問部分，尚未包括被告及辯護人後續反詰問、覆主詰問、覆反詰問所需時間，後續檢察官亦聲請訊問被告至少30分鐘，就罪責部分之調查已需時甚久；而就科刑部分之證據調查，單就檢察官聲請部分即需時30分鐘以上，若加計被告、辯護人就罪責、訊問被告及科刑部分之調查，顯然需時甚久方足以進行，且尚不包含前階段之開審陳述時間、國民法官法庭可能詢問證人或被告之時間、國民法官請求釋疑時間、評議所需時間，及倘被告不能理解詢問人之問題而需要另多花解釋的時間等；本案已至少需詰問多達7名證人，該等證人間之證述在短時間內須全盤掌握與釐清實有難度，更足以造成混淆，是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要釐清之爭點、傳喚之證人均甚多已可預期。參以國民法官來自各行各業，亦需參與家庭生活或社交活動，難以期待得以耗費大量時間於參與審判事務上，其等之時間顯然有限，亦欠缺法律專業訓練能力及訴訟經驗之累積，難期其等能在短時間內消化大量上開公訴人及辯護人所提之證據，而難以期待國民法官能在短時間內研讀卷證資料、分析比較供述內容之相同或相異點，並正確對被告為有利或不利之判斷而做出適應且相切之正確心證。
　㈢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國民法官法之規定參與刑事審判程序之前提，必須是檢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法庭作為需能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即應達到「目視耳聞，即知其意」之程度，才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達到「合審合判」之目標；惟若案件繁雜、證人人數眾多，或聲請調查之證據過於繁複，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而有難以做出正確與公正判斷之虞，進而導致於評議時，國民法官因上情而無法對被告是否有罪及若認定有罪時之論罪科刑做出妥適決定，更有因之而聽由職業法官主導評議過程與結果之慮，此將有違國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精神。且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此觀國民法官法第68條所定「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即明。本案證據調查程序、交互詰問程序所需時間甚長，且於審理期日如何使未具備法律專業知識之國民法官在眾多證人間證述進行分析比較及可信度之取捨亦有難度，遑論要進行有效率之集中審理，亦屬一大難題，在此基礎下更難期做出公平與正確的決定，以致於有違國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立法精神之虞。
　㈣法院為本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定有明文。就本案是否進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乙事，檢察官對此表示無意見，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與訴訟參與代理人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不行國民參與審理判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63頁）；又本案被告業與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1份附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51-152頁），被告亦委由家屬依約給付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損害賠償金額完畢，有刑事陳報狀暨匯款單據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5-177頁），參以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之和解內容包括本案（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足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被告、辯護人、告訴人2人及告訴代理人之共識。
四、綜上所述，本院經被告及辯護人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2人、訴訟參與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間共識與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王子謙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蘇鈺婷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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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定緯







指定辯護人  李昱恆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聲請人即被告鄭定緯及其辯護人所提出之刑事

    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狀所載（見本院卷第71-74頁）。

二、按國民法官法於民國109年8月12日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

    生效施行，其立法目的在於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

    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

    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1

    條定有明文。又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

    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

    難完成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

    。法院為第1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

    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

    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3項定有明文。從而國民參與

    審判之立法目的，雖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

    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然因國民法官係自一般

    國民中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過重之負擔，故若案件情

    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者，

    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

    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及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

    見後，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

    之程序。再者，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

    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

    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

    訴之犯罪事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

    護人預定證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

    預定調查證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

    審理計畫之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案或參考

    與本案類似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

    官、備位國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

    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

    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

    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上開規範之立法目的，乃在於國民法官法之制定，係為使國

    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無論在事實之認定、法律構成

    要件之涵攝或量刑，國民均可一同參與，使判決結果能夠反

    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也使司法審判更具有透明性。但在部

    分繁雜案件中，由於案件牽涉之事實、證據過於龐雜，或是

    涉及之專業知識過於艱深，難以期待國民法官可以在審判程

    序中，對事實、證據以及牽涉之專業知識加以掌握與理解，

    導致後續之裁判結果反而無法反應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經過

    詳盡討論後所得出足以反應國民法律感情之判決結果，無法

    達成國民法官法立法目的，甚至可能因為審判程序過於漫長

    ，課予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過多之負擔。因此在前述情

    況下，法院認為不行本案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可裁定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

三、經查：

　㈠本案依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

    第1項之殺人罪，然被告對於本案行為之主觀犯意究為殺人

    之不確定故意抑或是傷害致人於死之故意，以及行為之情節

    、手段、被告所為是否該當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及後續被

    告是否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等情均有爭執，涉及行為

    、主觀犯意及認定及正當防衛、刑法第62條法律規範之適用

    等爭點，足認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

    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

　㈡再者，本案被告及辯護人爭執卷內檢察官所提出證人張振賞

    、羅鈞耀、潘念祖、潘宏銘、邱偉祥、江國豪、曾家鈞等7

    人於警詢及偵查中經具結證述之證據能力，依檢察官所提出

    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㈢之意旨，檢察官就罪責部分之證據

    調查提示書證部分所需時間即達119分鐘，又聲請傳喚證人

    張振賞、羅鈞耀、潘念祖、潘宏銘、邱偉祥、江國豪、曾家

    鈞等7人，時間共計需高達120分鐘，此乃僅限檢察官主詰問

    部分，尚未包括被告及辯護人後續反詰問、覆主詰問、覆反

    詰問所需時間，後續檢察官亦聲請訊問被告至少30分鐘，就

    罪責部分之調查已需時甚久；而就科刑部分之證據調查，單

    就檢察官聲請部分即需時30分鐘以上，若加計被告、辯護人

    就罪責、訊問被告及科刑部分之調查，顯然需時甚久方足以

    進行，且尚不包含前階段之開審陳述時間、國民法官法庭可

    能詢問證人或被告之時間、國民法官請求釋疑時間、評議所

    需時間，及倘被告不能理解詢問人之問題而需要另多花解釋

    的時間等；本案已至少需詰問多達7名證人，該等證人間之

    證述在短時間內須全盤掌握與釐清實有難度，更足以造成混

    淆，是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要釐清之爭點、傳喚之證人均

    甚多已可預期。參以國民法官來自各行各業，亦需參與家庭

    生活或社交活動，難以期待得以耗費大量時間於參與審判事

    務上，其等之時間顯然有限，亦欠缺法律專業訓練能力及訴

    訟經驗之累積，難期其等能在短時間內消化大量上開公訴人

    及辯護人所提之證據，而難以期待國民法官能在短時間內研

    讀卷證資料、分析比較供述內容之相同或相異點，並正確對

    被告為有利或不利之判斷而做出適應且相切之正確心證。

　㈢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國民法官法之規定參與刑事審判

    程序之前提，必須是檢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法庭作為需能使國

    民法官易於理解，即應達到「目視耳聞，即知其意」之程度

    ，才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達到「合審合判」之目標；惟

    若案件繁雜、證人人數眾多，或聲請調查之證據過於繁複，

    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而有難以做出正確與公正判斷

    之虞，進而導致於評議時，國民法官因上情而無法對被告是

    否有罪及若認定有罪時之論罪科刑做出妥適決定，更有因之

    而聽由職業法官主導評議過程與結果之慮，此將有違國民法

    官法第1條所規定「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

    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

    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精神。且行國民參與審

    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此觀國民法官法第68條所定「審

    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即明。本案證

    據調查程序、交互詰問程序所需時間甚長，且於審理期日如

    何使未具備法律專業知識之國民法官在眾多證人間證述進行

    分析比較及可信度之取捨亦有難度，遑論要進行有效率之集

    中審理，亦屬一大難題，在此基礎下更難期做出公平與正確

    的決定，以致於有違國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立法精神之虞

    。

　㈣法院為本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

    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

    定有明文。就本案是否進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乙事，檢察官

    對此表示無意見，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

    與訴訟參與代理人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不行國民參

    與審理判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63頁）；又本案被告業與

    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1份附卷足

    參（見本院卷第151-152頁），被告亦委由家屬依約給付告

    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損害賠償金額完畢，有刑事陳報狀

    暨匯款單據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5-177頁），參以告

    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之和解內容包括本案（113年度國審

    重訴字第1號）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足認不行國民

    參與審判程序係被告、辯護人、告訴人2人及告訴代理人之

    共識。

四、綜上所述，本院經被告及辯護人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之意見

    ，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2人、訴訟參與代理人之意見

    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

    人間共識與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

    款、第5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王子謙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蘇鈺婷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定緯







指定辯護人  李昱恆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聲請人即被告鄭定緯及其辯護人所提出之刑事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狀所載（見本院卷第71-74頁）。

二、按國民法官法於民國109年8月12日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其立法目的在於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1條定有明文。又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法院為第1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3項定有明文。從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雖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然因國民法官係自一般國民中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過重之負擔，故若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者，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及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再者，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護人預定證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預定調查證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審理計畫之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案或參考與本案類似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規範之立法目的，乃在於國民法官法之制定，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無論在事實之認定、法律構成要件之涵攝或量刑，國民均可一同參與，使判決結果能夠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也使司法審判更具有透明性。但在部分繁雜案件中，由於案件牽涉之事實、證據過於龐雜，或是涉及之專業知識過於艱深，難以期待國民法官可以在審判程序中，對事實、證據以及牽涉之專業知識加以掌握與理解，導致後續之裁判結果反而無法反應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經過詳盡討論後所得出足以反應國民法律感情之判決結果，無法達成國民法官法立法目的，甚至可能因為審判程序過於漫長，課予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過多之負擔。因此在前述情況下，法院認為不行本案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可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

三、經查：

　㈠本案依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然被告對於本案行為之主觀犯意究為殺人之不確定故意抑或是傷害致人於死之故意，以及行為之情節、手段、被告所為是否該當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及後續被告是否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等情均有爭執，涉及行為、主觀犯意及認定及正當防衛、刑法第62條法律規範之適用等爭點，足認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

　㈡再者，本案被告及辯護人爭執卷內檢察官所提出證人張振賞、羅鈞耀、潘念祖、潘宏銘、邱偉祥、江國豪、曾家鈞等7人於警詢及偵查中經具結證述之證據能力，依檢察官所提出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㈢之意旨，檢察官就罪責部分之證據調查提示書證部分所需時間即達119分鐘，又聲請傳喚證人張振賞、羅鈞耀、潘念祖、潘宏銘、邱偉祥、江國豪、曾家鈞等7人，時間共計需高達120分鐘，此乃僅限檢察官主詰問部分，尚未包括被告及辯護人後續反詰問、覆主詰問、覆反詰問所需時間，後續檢察官亦聲請訊問被告至少30分鐘，就罪責部分之調查已需時甚久；而就科刑部分之證據調查，單就檢察官聲請部分即需時30分鐘以上，若加計被告、辯護人就罪責、訊問被告及科刑部分之調查，顯然需時甚久方足以進行，且尚不包含前階段之開審陳述時間、國民法官法庭可能詢問證人或被告之時間、國民法官請求釋疑時間、評議所需時間，及倘被告不能理解詢問人之問題而需要另多花解釋的時間等；本案已至少需詰問多達7名證人，該等證人間之證述在短時間內須全盤掌握與釐清實有難度，更足以造成混淆，是本案案件情節繁雜，需要釐清之爭點、傳喚之證人均甚多已可預期。參以國民法官來自各行各業，亦需參與家庭生活或社交活動，難以期待得以耗費大量時間於參與審判事務上，其等之時間顯然有限，亦欠缺法律專業訓練能力及訴訟經驗之累積，難期其等能在短時間內消化大量上開公訴人及辯護人所提之證據，而難以期待國民法官能在短時間內研讀卷證資料、分析比較供述內容之相同或相異點，並正確對被告為有利或不利之判斷而做出適應且相切之正確心證。

　㈢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國民法官法之規定參與刑事審判程序之前提，必須是檢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法庭作為需能使國民法官易於理解，即應達到「目視耳聞，即知其意」之程度，才能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達到「合審合判」之目標；惟若案件繁雜、證人人數眾多，或聲請調查之證據過於繁複，將使國民法官不易聚焦爭點，而有難以做出正確與公正判斷之虞，進而導致於評議時，國民法官因上情而無法對被告是否有罪及若認定有罪時之論罪科刑做出妥適決定，更有因之而聽由職業法官主導評議過程與結果之慮，此將有違國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精神。且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此觀國民法官法第68條所定「審判期日，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即明。本案證據調查程序、交互詰問程序所需時間甚長，且於審理期日如何使未具備法律專業知識之國民法官在眾多證人間證述進行分析比較及可信度之取捨亦有難度，遑論要進行有效率之集中審理，亦屬一大難題，在此基礎下更難期做出公平與正確的決定，以致於有違國民法官法第1條所規定立法精神之虞。

　㈣法院為本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定有明文。就本案是否進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乙事，檢察官對此表示無意見，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與訴訟參與代理人亦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不行國民參與審理判程序等語（見本院卷第163頁）；又本案被告業與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1份附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51-152頁），被告亦委由家屬依約給付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損害賠償金額完畢，有刑事陳報狀暨匯款單據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75-177頁），參以告訴人錢孟萍、朱國興2人之和解內容包括本案（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足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被告、辯護人、告訴人2人及告訴代理人之共識。

四、綜上所述，本院經被告及辯護人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2人、訴訟參與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間共識與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等各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俊郎

                                    法  官  王子謙

                                    法  官  王怡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蘇鈺婷　　



